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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因实施暴力强奸而被人民法院依法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

刑15年。后其服刑表现不错，1999年7月被假释。2001年3月的

一天，王某盗窃一辆汽车（价值8万元多元）而未被发现

。2003年4月，王某因参与以传播“非典”相威胁敲诈某市多

所高校钱财的行为而被逮捕，其后交代了自己在假释考验期

限内盗窃汽车的行为。【问题】（1） 对王某适用假释是否

合法？为什么？（2） 对王某是否还需要撤销假释？为什么

？（3） 对王某上述盗窃行为应如何处理？（4） 对王某上述

敲诈高校钱财的行为应如何处理？（5） 对王某最后的刑罚

应当如何确定？（6） 假设王某在假释考验期间并没有实施

新的犯罪行为，而表现正常。现2003年4月，其因参与以传播

“非典”相威胁敲诈某市多所高校钱财行为而被逮捕，在侦

查羁押期间发现王某其实真实姓名为“汪某”，因为在1981

年的元月份曾经实施了一起重大恶性爆炸案件，公安机关在

全省发布通缉令而成为被通缉重大嫌疑犯，为了逃避侦查而

改名为“王某”。请问在此种情形下对其依法如何处理？为

什么？1、【参考答案】（1）对王某适用是合法的。因为对

王某暴力强奸行为定罪量刑的活动发生97年刑法实施之前，

根据刑法时间效力（“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暴力犯是

可以适用假释的。（根据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时间

效力问题的若干规定》第8条）；（2）需要撤销假释。因为

其在假释期间又犯了新罪，根据刑法第86条第1款的规定，应



当撤销假释（犯新罪的时间有限定即假释考验期间内，但发

现该新罪的时间原则上并无时间限定）。（3）该盗窃罪发现

的时候并没有超过追诉时效，故应当定罪处罚，但同时要考

虑王某对该盗窃罪由自首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王某利用传播“非典”敲诈高校钱财构成敲诈勒索罪

，而且是在假释期满后不久，构成累犯，依法从重处罚。（5

）撤销假释后，将强奸罪剩余的3年有期徒刑同盗窃罪、敲诈

勒索罪实行并罚，其中，对盗窃罪要考虑因自首而依法从轻

或减轻处罚，但对敲诈勒索要考虑属于累犯而依法从重处罚

。（6）在此情形下依然应当追究其爆炸罪的刑事责任。因为

该犯罪行为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而犯罪嫌疑人王

某逃避侦查的，依法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此时，应以

爆炸罪同敲诈勒索罪实行并罚。（因为爆炸罪属于漏罪且不

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故假释不能撤销）。2、【案情】

被告人熊某，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工人，因涉

嫌绑架罪被羁押。 2001年1月27日下午，熊某跟踪其妻子马某

至本市某宾馆，直入607房间。熊某在服务台查询得知该房间

登记入住者是张某（男）后，立即打电话约其好友某甲，并

让甲又邀约某乙、某丙等三人赶往该宾馆门口会合，五人会

面后，即一起闯入607房间，发现其妻马正和张某躺在一起，

即对张某一通拳打脚踢（后经鉴定，张某的损伤程度维轻微

伤甲级）。之后，熊某责问张某如何解决此事，张某表示不

知马某已婚，并提出给熊某2万元了解此事。熊某则表示要了

解此事，至少得拿出10万元，威胁张某立即打电话去筹钱，

并强迫张某当场写下10万元的欠条。张某只得打电话给朋友

黄某，以自己急需用钱为由，让黄某送5万到朋友程某处再转



交给熊某。随后，在熊某的安排下，将张某带到甲租住的一

房间内看押，由乙前往程某处取走送来的5万元。由于张某的

朋友报案，熊某被抓获，张某被放回，其他同案人潜逃。 【

问题】 请分析熊某的行为性质。【参考答案】被告人熊某的

行为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首先，敲诈勒索罪和以胁迫为

手段的抢劫罪之区别关键在于二者所采取的威胁方式、内容

和占有财物的时空性。熊某勒取张某的钱财，既非当场取得

，所采用的手段也非暴力威胁（熊某的暴力伤害也是一时激

愤的单纯的伤害行为，而非出于抢劫故意的暴力）。即本案

中熊某虽有暴力相威胁，但其获取钱财的手段并不是使用暴

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而是抓住被害人的“短”进行敲诈，

所获钱财也非当场取得，故不符合抢劫罪特征。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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